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50 号”文核准，广东威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华股份”或“发行人”）向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屯集团”）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万股，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为

658,431,990.75元，发行数量为 44,639,457股。作为威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本保荐机构”）认为威华股份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保荐机构名称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姓名 

林举、马涛 

三、本次推荐的发行人名称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推荐的证券发行上市的类型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五、威华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全称：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DONG WEIHUA CORPORATION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31 楼 3101-3102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240 



 

股票简称： 威华股份 

法定代表人： 王天广 

发行前注册资本： 49,070.4 万元 

邮政编码： 518031 

公司电话： 0755-82557707 

公司传真： 0755-82725977 

公司网址： http://www.weihuaonline.com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人造板、家私、木材、木制品加工、销售。造林

工程设计，林木种植。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等锂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稀土氧化物综合回收利用、稀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和产业化运作。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9.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2,560,486,363.61 2,522,436,129.45 2,402,028,192.03 2,681,377,305.14 

负债总额 998,668,056.55 978,248,157.03 1,002,070,780.98 1,082,539,906.55 

股东权益 1,561,818,307.06 1,544,187,972.42 1,399,957,411.05 1,598,837,398.59 

少数股东权益 127,830,418.61 128,182,067.62 14,383,156.06 18,434,576.33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1,433,987,888.45 1,416,005,904.80 1,385,574,254.99 1,580,402,822.2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474,945,469.57 1,401,565,207.44 1,439,845,953.52 1,715,452,460.65 

营业成本 1,349,906,979.11 1,294,491,976.38 1,355,928,525.46 1,522,449,006.94 

营业利润 16,517,065.41 -51,940,197.20 -246,176,351.14 -71,343,824.88 

利润总额 24,314,584.67 21,364,193.06 -196,901,860.54 12,445,691.92 

净利润 20,130,334.63 21,674,037.47 -198,879,987.54 10,277,589.8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8,513,000.57 23,405,813.62 -194,828,567.27 11,410,039.5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091,649.54 50,066,363.87 99,959,187.12 242,500,930.17 

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541,730,844.73 1,382,205,158.25 1,399,622,987.71 1,822,409,226.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271,518,081.55 
1,072,601,953.85 1,034,742,674.60 1,313,770,482.3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591,357.65 
-89,195,337.98 4,750,334.05 -12,249,109.0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806,958.20 
67,630,334.92 -110,654,249.78 -211,375,060.61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4,307,250.09 
28,501,443.75 -5,916,045.99 18,876,760.53 

2、主要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582,183.67 101,342,134.25 -165,686.80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

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6,690.00 1,913,657.61 2,881,879.34 10,197,205.6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 79,912.77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820,793.87 18,916,542.20 -749,193.57 -5,063,313.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74,954.10 139,042.31 100,297.82 310,75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05.83 185,828.85 1,215.86 270,204.69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626,207.61 121,927,375.67 1,865,485.29 4,552,937.60 

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

例 
35.79% 520.93% -0.96% 39.90% 

（2）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 目 
2017年 1-9月

/2017.9.30 

2016 年度

/2016.12.31 

2015 年度

/2015.12.31 

2014 年度

/2014.12.31 

流动比率（倍） 1.13  1.16 1.06 1.11 

速动比率（倍） 0.40  0.50 0.38 0.3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39.00% 38.78% 41.72% 40.3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42 8.41 8.95 11.44 

存货周转率（次） 2.58 2.48 2.39 2.51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8 0.55 0.57 0.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

收益（元） 
0.038 0.05 -0.397 0.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68% -13.14% 0.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元） 
0.024 -0.20 -0.40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7.05% -13.26% 0.44% 

六、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证券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本次发行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面值为 1.00 元/股，发行数量

为 44,639,457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发行价格为 14.75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三）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58,431,990.75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威

华股份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47,497,298.04 元。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盛屯集团。发行对象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数量合计 44,639,457股。 

本轮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现金认购 

（元） 

限售期 

（月） 

盛屯集团 14.75 44,639,457 658,431,990.75 658,431,990.75 36 

合计 - 44,639,457 658,431,990.75 658,431,990.75 - 

上述 1家发行对象符合威华股份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五）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代销方式。 

（六）股票锁定期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锁定期自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限售

期满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限售要求。 

七、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国海证券不存在以下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或其主要股东、重要关联方持有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三）负责本次保荐的保荐代表人本人及其配偶、本保荐机构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 

（四）负责本次保荐的保荐代表人本人及其配偶、本保荐机构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人任职； 

（五）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主要股东、

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六）负责本次保荐的保荐代表人及其他保荐业务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直

接或者间接为本保荐机构、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七）发行人与本保荐机构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八、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威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承诺： 

1.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

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 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 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国家现有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九、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

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

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发行

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定期、不定期地对发行人进行

现场核查，发现违规事项要求发行人、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

及时改正。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内控

制度，明确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则，制定

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具体措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



 

事项 安排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

发表意见 

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条款，保荐代表人适

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

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信息

披露制度，保荐代表人将督导和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

报告，及其向证监会、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关注新闻媒

体涉及发行人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制度的实施情况、

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募集

资金使用制度，保荐代表人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每季度对发行人进行现场调查等方式跟踪了解项目进展

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等事项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

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

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发行人有义务及时向保荐代表人

披露有关拟进行或已进行的担保事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

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

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的其他主要约定 

根据有关规定，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有权对发行人的违法

违规行为及时向证监会或交易所报告、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

责的相关约定 

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保荐制度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通报信

息，并提供相关的文件、资料、说明；发行人应协调与督促

其他中介机构积极、认真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四）其他安排 

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发行人，记录于

保荐工作档案，并可依照保荐制度的规定公开发表声明、向

证监会或者交易所报告。 

十、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保荐代表人：林举、马涛 

项目协办人：无 

项目组成员：冯国海、杨祎歆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11号国际集团大厦 1305 室 

联系电话：021-63906118 



 

传真：021-63906033 

十一、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国海证券对发行人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完

整，符合要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上市的条件；

发行人建立了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本次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 

本保荐机构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林举               马涛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何春梅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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